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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章

股
本
变
动
及
股
东
情
况

第
一
节

股
本
变
动
情
况

一
、
股
份
变
动
情
况
表

单
位
：
股

本
次
变
动
前

本
次
变
动
增
减
（

+，
—
）

本
次
变
动
后

数
量

比
例

发
行

新
股

送 股

公
积

金
转

其 他

小 计
数
量

比
例

一
、
未
上
市
流
通
股
份

 
 

 
 

 

1、
发
起
人
股
份

60
5,

91
6,

50
0

62
.9

3%
60

5,
91

6,
50

0 
62

.9
3%

其
中
：
国
家
持
有
股
份

60
5,

91
6,

50
0

62
.9

3%
60

5,
91

6,
50

0 
62

.9
3%

2、
募
集
法
人
股
份

5,
91

8,
83

5
0.

62
%

5,
91

8,
83

5 
0.

62
%

二
、
已
上
市
流
通
股
份

35
0,

93
5,

27
9

36
.4

5%
35

0,
93

5,
27

9 
36

.4
5%

  
 人
民
币
普
通
股

35
0,

93
5,

27
9

36
.4

5%
35

0,
93

5,
27

9 
36

.4
5%

三
、
股
份
总
数

96
2,

77
0,

61
4

10
0.

00
%

96
2,

77
0,

61
4 

10
0.

00
%

二
、
股
票
发
行
与
上
市
情
况

1、
公
司

20
04
年

2
月
实
施
了

20
02
年
度
配
股
方
案
。
以

20
01
年

12
月

31
日
股
本
总
额

88
1,

78
5,

55
0
股
为
基
数
，
以
每

10
股
配

3
股
的
比
例
向
全
体
股
东
配
售
新
股
。
本
次
配
股
股
权
登

记
日
为

20
04
年

2
月

3
日
，
除
权
基
准
日
为

20
04
年

2
月

4
日
，
缴
款
起
止
日
为

20
04
年

2
月

4

日
至

20
04
年

2
月

17
日
，
本
次
配
股
共
计
配
售
股
份

80
,9

85
,0

64
股
，
配
股
价
格
为

4.
61
元

/股
。

本
次
配
股
获
配
新
增
的
社
会
公
众
股

80
,9

85
,0

64
股
（
其
中
董
事
、
监
事
及
高
级
管
理
人
员
获
配
新

增
75

,9
68
股
暂
时
冻
结
）
于

20
04
年

2
月

27
日
上
市
流
通
。
公
司
总
股
本
由

88
1,

78
5,

55
0
股
增

至
96

2,
77

0,
61

4
股
。

、
报
告
期
内
，
没
有
因
股
权
分
置
改
革
、
送
股
、
转
增
股
本
、
配
股
、
增
发
新
股
、
吸
收
合

并
、
可
转
换
公
司
债
权
转
股
、
减
资
、
内
部
职
工
股
上
市
或
其
他
原
因
引
起
公
司
股
份
总
数
及
结
构

的
变
动
。

3、
公
司
内
部
职
工
股
已
于

19
99
年

6
月
上
市
流
通
。

股
份
总
数

96
2,

77
0,

61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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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
期
待
摊
费
用

项项
目

原
始

发
生
额

年

月
日

本
期

增
加

本
期

摊
销

累
计

摊
销

其
他

转
出

年

月
日

剩
余
摊

销
年
限

公
安
处
改
制
费

年

开
办
费

土
地
租
赁
费

年

房
屋
租
赁
费

年

合
计

吉
林
公
司
依
据
吉
市
政
办
发

号
《
吉
林
市
人
民
政
府
办
公
厅
关
于
由
于
地
方
政
府
承
担
企
事

业
单
位
转
置
公
安
机
构
经
费
保
障
并
划
归
管
理
的
意
见
》，
将
其
所
属
公
安
处
一
次
性
划
拨
给
地
方
公
安
机

关
，
并
承
担
自

年
月

年
月
共
计

年
的
转
置
经
费

千
元
。

本
公
司
期
末
开
办
费
余
额
为
尚
未
正
式
投
产
的
内
蒙
公
司
、
辽
阳
公
司
发
生
的
开
办
费
用
。

短
期
借
款

借
款
类
别

年
月

日
年
利
率

年
月

日
备
注

信
用
借
款

保
证
借
款

抵
押
借
款

合
计

担
保
借
款
中

千
元
借
款
由
河
北
省
冀
东
水
泥
集
团
公
司
为
本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由
本
公
司
为
控
股
子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由
唐
山
三
友
碱
业
（
集
团
）
有
限
公
司
为
三
友
公
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由
中
国
第
二
十
二
冶
金
建
设
公
司
为
天
津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。

抵
押
借
款
主
要
为
扶
风
公
司
、
鞍
山
公
司
、
磐
石
公
司
和
滦
县
公
司
以
其
固
定
资
产
为
抵
押
向
银

行
借
款
，
其
中
鞍
山
公
司
按
照
比
例
合
并
法
确
认
抵
押
借
款

千
元
，
详
见
五

。

应
付
票
据

票
据
种
类

年
月

日
年

月
日

备
注

银
行
承
兑
汇
票

商
业
承
兑
汇
票

合
计

应
付
账
款

短
期
借
款

信
用
借
款

保
证
借
款

抵
押
借
款

合
计

 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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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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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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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u

 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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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:

 3
0.

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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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
9 

09
:3

7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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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
付
款
余
额
中
无
账
龄
超
过

年
的
大
额
应
付
款
项
。

预
提
费
用

项项
目

年
月

日
年

月
日

期
末
结
存
原
因

电
费

次
月
中
结
算

销
售
费
用

尚
未
支
付

铁
路
运
费

利
息
支
出

尚
未
支
付

维
修
费

尚
未
支
付

销
售
承
包
费

尚
未
支
付

环
卫
费

尚
未
支
付

并
网
费

尚
未
支
付

勘
察
设
计
费

尚
未
支
付

监
理
费

尚
未
支
付

其
他

尚
未
支
付

合
计

一
年
内
到
期
的
长
期
负
债

项
目

年
月

日
年
利
率

年
月

日
备
注

一
年
内
到
期
的
长
期
借
款

一
年
内
到
期
的
长
期
应
付
款

合
计

一
年
内
到
期
的
长
期
借
款
中

千
元
为
担
保
借
款
，
其
中

千
元
借
款
由
河
北
省

冀
东
水
泥
集
团
公
司
为
本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由
本
公
司
为
控
股
子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按
照
比
例
合
并
法
确
认
由
本
公
司
为
鞍
山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由
中
国
第
二
十
二
冶
金
建
设

公
司
为
天
津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唐
山
市
宏
文
实
业
集
团
有
限
公
司
为
滦
县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按
照
比
例
合
并
法
确
认
由
鞍
山
钢
铁
集
团
公
司
为
鞍
山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。
其
余
为
信
用
借
款
。

一
年
内
到
期
的
长
期
应
付
款
为
吉
林
公
司
应
付
吉
林
松
江
水
泥
厂
部
分
资
产
买
断
款
。
本
期
减
少

为
已
经
支
付
。

长
期
借
款

长
期
借
款

 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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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借
款
类
别

年
月

日
年

月
日

信
用
借
款

保
证
借
款

抵
押
借
款

质
押
借
款

合
计

长
期
借
款
明
细
如
下
：

借
款
单
位

金
额

年
利
率

借
款
期
限

中
国
工
商
银
行
唐
山
丰
润
支
行

中
国
农
业
银
行
唐
山
市
新
城
支
行

中
国
银
行
唐
山
新
城
道
支
行

中
国
建
设
银
行
唐
山
丰
润
区
支
行

交
通
银
行
唐
山
分
行

中
国
工
商
银
行
三
河
市
支
行

中
国
工
商
银
行
唐
山
市
新
区
支
行

中
国
农
业
银
行
千
阳
县
支
行

中
国
农
业
银
行
凤
翔
县
支
行

中
国
农
业
银
行
麟
游
县
支
行

中
国
农
业
银
行
扶
风
县
支
行

中
国
农
业
银
行
宝
鸡
陈
仓
支
行

辽
阳
市
商
业
银
行
灯
塔
支
行

鞍
钢
集
团
财
务
有
限
公
司

商
业
银
行
鞍
钢
支
行

中
信
实
业
银
行
立
山
支
行

辽
阳
市
商
业
银
行
灯
塔
支
行

中
国
银
行
唐
山
市
新
区
支
行

中
国
建
设
银
行
唐
山
市
丰
润
支
行

中
国
建
设
银
行
内
蒙
古
分
行
营
业
部

合
计

以
上
长
期
借
款
中

千
元
由
河
北
省
冀
东
水
泥
集
团
公
司
为
本
公
司
和
三
友
公
司
提
供
担

保
，

千
元
按
照
比
例
合
并
法
确
认
由
河
北
省
冀
东
水
泥
集
团
公
司
为
鞍
山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按
照
比
例
合
并
法
确
认
由
鞍
山
钢
铁
集
团
公
司
为
鞍
山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由
本
公
司
向

控
股
子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按
照
比
例
合
并
法
确
认
由
本
公
司
为
鞍
山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由
唐
山
三
友
碱
业
（
集
团
）
有
限
公
司
为
三
友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，

千
元
唐
山
市
宏
文
实
业
集
团

有
限
公
司
为
滦
县
公
司
提
供
担
保
。

借
款
单
位

金
额

年
利
率

借
款
期
限

合
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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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
押
借
款
主
要
为
辽
阳
公
司
以
其
固
定
资
产
为
抵
押
向
银
行
借
款
，
详
见
五

。

河
北
省
冀
东
水
泥
集
团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将
其
持
有
的
本
公
司

千
股
股
权
，
为
本
公
司
控

股
子
公
司
内
蒙
古
公
司
向
中
国
建
设
银
行
内
蒙
古
分
行
营
业
部
的

千
元
贷
款
提
供
股
权
质
押
担

保
，
质
押
期
限
为

年
月

日
至
质
权
人
申
请
解
除
质
押
登
记
为
止
。
上
述
质
押
手
续
已
于

年
月

日
在
中
国
证
券
登
记
结
算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深
圳
分
公
司
办
理
完
毕
。

专
项
应
付
款

拨 拨
款
单
位

年
月

日
年

月
日

内
容
或
用
途

辽
宁
省
灯
塔
市
财
政
局

基
础
设
施
建
设

合
计

辽
阳
公
司
收
到
辽
宁
省
灯
塔
市
财
政
局
依
据
灯
塔
市
人
民
政
府
办
公
室
第

期
《
市
长
办
公
会
会
议
纪

要
》
提
供
的

千
元
专
项
款
，
用
于
企
业
的
基
础
设
施
建
设
。

少
数
股
东
权
益

少
数
股
东
名
称

子
公
司
名
称

少
数
股
权
比

例

年

月
日

年

月
日

唐
山
市
丰
润
区
红
旗
水
泥
厂

三
河
公
司

唐
山
市
丰
润
区
红
旗
水
泥
厂

吉
林
公
司

吉
林
江
北
机
械
厂

江
机
公
司

唐
山
市
丰
润
区
红
旗
水
泥
厂

干
粉
公
司

段
存
忠

沈
阳
公
司

唐
山
三
友
碱
业
（
集
团
）
有
限
公
司

三
友
公
司

唐
山
新
兴
针
织
总
厂

外
加
剂
公
司

扶
风
法
门
寺
水
泥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扶
风
公
司

中
国
第
二
十
二
冶
金
建
设
公
司

天
津
公
司

唐
山
丰
润
区
红
旗
水
泥
厂

扶
余
公
司

冀
东
水
泥
集
团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工
会

内
蒙
公
司

杨
庆
庚
、
韩
朋
、
张
国
维
、
辽
宁
辽

东
水
泥
集
团
有
限
公
司

辽
阳
公
司

唐
山
市
宏
文
实
业
集
团
有
限
公
司

滦
县
公
司

中
国
第
二
十
二
冶
金
建
设
公
司

滦
县
公
司

股
份
公
司
工
会

扶
风
汽
运
公
司

扶
风
公
司
工
会

扶
风
汽
运
公
司

河
北
省
冀
东
水
泥
集
团
有
限
责
任
公

司
工
会

扶
风
汽
运
公
司

合
计

Th
i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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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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